
114 年度好書交換流程 

➢ 收書日期：12/8(一)至 12/19(五)每日上午 8：30 至中午 12：00。 

➢ 學生拿書來參與好書交換，以書籍出版日期為兌換依據：2023 年 1 月 1日以前

出版，每冊積分 1點；2023 年 1月 1日(含)以後出版，每冊積分 2 點。 

➢ 收書原則： 

1. 漫畫、大專以下教科書、考試用書、論文集、雜誌、期刊、宣傳品、小冊

子、宗教經典、視聽資料(圖書附件除外)、電腦書、租書店圖書、政府出版

品、其他機關學校或書商報廢淘汰資料，不列入交換。 

2. 違反法令、善良風俗或盜印、盜版、盜錄、盜拷之圖書資料等圖書館方面認

定不宜者，不列入交換。 

3. 書籍無版權或價格註記或書況不佳(如髒污、破損、塗鴉等)，不列入交換。 

4. 好書交換計點標準由圖書館人員認定，若有不同見解，在募集書籍時間，可

抽回不參與活動。逾時未交換之剩餘圖書，學校擁有處理權，提供者不得有

任何異議或要求退還。 

➢ 收書時發出「好書交換活動卡」，並依收書狀況蓋上積分點數。 

➢ 換書日期：12/23(二)上午 8：30~下午 16：00 至 12/24(三) 上午 8：30~中午

12：00。 

➢ 請學生攜帶「好書交換活動卡」來圖書館換書回家，換書時依書籍上所標示之點

數來兌換回家。 

➢ 換完書後請將活動卡交還圖書館以利後續獎勵計分，活動卡如有遺失，不另補

發；活動結束後，未使用之活動卡或剩餘點數無效。 

  



 
換書積點計算方式與獎勵 

 換完書後，回收活動卡，換書積點最多的學生(全校前 6名)，將贈與柑仔店點數

以資鼓勵，未換書回家者，積分均不予核計。 

 換書積點計算方式：收書換得點數+換書使用的點數=換書積分。 

例：參加收書活動獲得 20 點，換了好書回家使用了 10點， 

  換書積點：20+10=30點 

 換書積分依高低排序，第一名獲柑仔店點數 60點，第二名 50 點，第 3 名 40

點，第 4 名 30 點，第 5 名 20 點，第 6 名 10 點。 


